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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推動臺美生態學校認證倍增計畫 

一、 目的：為響應聯合國認可的國際型計畫，讓屏東縣轄內 

     學生透過有趣、行動導向的學習方式，做出變革 

     生態保育行動，達到環境永續之目標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教育處 

四、 執行期程：自 110 年度至 112 年底前提出申請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屏東縣境之高中職、國中及國小。 

六、 認 證 說 明 : 學 校 於 指 定 網 站

(http://ecocampus.epa.gov.tw/)註冊，依目標認證級

別（綠旗、銀牌及銅牌）經生態行動團隊、環境檢視、

生態行動方案、監控行動方案、監控執行情形、結合教

育課程、社區參與及生態宣言等七步驟之認證標準，經

環保署審查後核定。 

七、 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: 

（一） 由學校指派台美生態學校申辦人員採線上提

出申請，綠旗由環保署安排現勘。 

（二）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講師於各年度內辦理說

明會，全程參與者核予教師研習時數，並組成輔

導團於申辦過程進行個別指導，協助輔導學校提

出申請。 
八、 獎勵方式（同一學校連續申請銀牌或銅牌認證，獎勵以

1次為限）: 

（一） 除主辦單位承辦主管及同仁敘獎 1次外，通過認證之 

學校之人員行政獎勵如下，由完成每一認證之學校造

冊送權責單位辦理。 

 

 



2 

認證級別 獎勵額度 

綠旗 

小功 1次，至多 2人 

嘉獎 2次，至多 2人 

嘉獎 1次，至多 3人 

銀牌 
嘉獎 2次，至多 2人 

嘉獎 1次，至多 3人 

銅牌 
嘉獎 1次，至多 3人 

 

 

 (二)經審查通過認證之學校，得依環境教育法第 19條之環 

     境教育推動方式於下一年度向環保局提報環境教育計 

     畫，經費額度如下 

: 

認證級別 環境教育計畫額度 

綠旗 新臺幣 5萬元 

銀牌 新臺幣 3萬元 

銅牌 新臺幣 1.5 萬元 

九、 經費來源:由環境污染防制基金編列預算支應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  (一)將環境覺知和環境行動融入校園生活和校園風氣之 

     中，達成推動「生態學校」的發展目標。 

  (二)期許孩子愛鄉、愛土、愛自己及挑戰自我，並藉由參 

     與臺美環境教育夥伴計畫，進行環境教育外交，提升 

     學校形象。 

 （三）每年度新增綠旗認證校園至少 1處、銀牌認證至少 

10 處。 


